
天津市招生委员会 
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文件 

 

 

津招办中发〔2013〕2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2013 年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 

复核考生分数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 

 

各区县、天铁集团、海滨教育中心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： 

现将《2013 年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复核考生分数

工作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2013 年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复核考生分数

工作实施办法  

       

二○一三年七月八日 

主题词：学业考试  复核  分数  通知 

（共印 40 份） 

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办公室      2013 年 7 月 8 日印发 



 

   

附件 

2013 年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

复核考生分数工作实施办法 

 

为确保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公平、公正实施，维护广大考

生合法权益，做好考生分数复核工作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（简称“学业考试”） 复核考生分

数工作由天津市招生委员会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（简称市中招办）

负责组织、管理、实施。各区县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（简称

区县中招办）负责本区县考生复核分数申请的受理、汇总、上报，复

核结果的送达及有关咨询解释工作。纪检监察部门对复核分数工作进行

全程监督检查。 

二、考生接到市中招办发出的学业考试成绩通知单后，如对本人

分数有异义，可以申请复核分数。复核范围限于本人答题卡有无漏评、

成绩累加有误等情况，试题评阅的宽严不属复核范围。 

三、7月13日中午12时前，考生可向报名所在学校申请复核分数。

逾期不再受理。市、区县中招办不接收考生个人的复核分数申请。 

四、考生申请复核分数时，须出示本人准考证，填写“2013 年天

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生复核分数申请单”(见附件 1)，写清本人

姓名、考生号、学籍号、申请复核科目，将成绩单原件附在申请单背面，

同时交纳复核考试成绩费10元/科。 

五、各区县中招办须于 7 月 13 日下午 3 时前，将复核分数考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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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数据信息报市中招办。 

7 月 14 日上午 8：30 前，各区县中招办将“2013 年天津市初

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生复核分数申请单”  、“2013 年天津市初

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生复核分数统计表” (见附件2)等报送市中招办。 

六、市中招办建立复核考生分数工作小组，组织各区县中招

办工作人员按照工作程序，对考生分数进行复核。经复核考生成绩无

误的，市中招办在“学业考试考生复核分数申请单”回执的复核结

果栏中加盖公章和“经核查成绩无误”字样章，经区县中招办或

考生报名学校送达考生本人。 

七、经复核有异议的，市中招办会同评卷点进行甄别；确属

有误的，予以更正。市中招办重新打印更正后的考生成绩通知单，

由区县中招办通知考生本人，退还考生该科目的复核考试成绩费。 

八、考生领取分数复核回执时，须有领取签收手续，区县中招办或

学校须留存备查。 

 

附件： 

1．2013 年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生复核分数申请单 

2．2013 年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生复核分数统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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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3 年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

考生复核分数申请单（回执） 
区县              报名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姓  名  考生号  学籍号  

成 绩 单 原 件 附 后 

申请复核 
科目 

     

复 核  
结 果 

 
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

注：1．考生须在 7 月 13 日 12 时前到报名所在学校办理复核分数

申请，逾期不再办理。 
2．请考生在“申请复核科目”栏内填上本人申请复核的考试

科目名称。 
3．请申请复核分数的考生把成绩单原件附在申请单背面。 

天津市招生委员会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七月  日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2013 年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
考生复核分数申请单（存根） 

区县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名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
姓名              考生号           学籍号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申请复 
核科目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领取回执时考生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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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13 年学业考试考生复核分数统计表 

 

区（县）：               

科  目 申请复核数量 

语文  

数学  

物理  

化学  

英语  

总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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